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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（州）发展改革委、长白山管委会经济发展局、司法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
发展改革局、司法局：   

  为落实国家有关政策，加快营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营商环境，不断

提高公证服务的可及性、便利性，切实减轻企业和群众公证费用负担，调动公

证服务的积极性，促进公证行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以及《吉林省经营性服务价格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

定，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指

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〔2021〕1081号）要求，结合我省的实际，现就调整和规

范我省公证服务收费项目及标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  

  一、调整公证服务收费项目的价格管理方式   

  1.本着与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形成机制

的指导意见》相衔接的原则，将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严格限定

为关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中的“证明文书类公证服务收费”“证明法律事实类公

证服务收费”，具体公证服务项目详见附件。   

  2.除关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中的“证明文书类公证服务收费”和“证明法律

事实类公证服务收费”以外的公证服务收费项目，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，其收费

标准由公证机构按照公平、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自主制定。   

  二、规范公证服务收费标准   

  严格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形成机制

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〔2021〕1081号）规定，结合成本调查，对实行政府

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进行规范调整，调整后的具体收费标准

详见附件。此收费标准为最高上限收费标准，各执收单位可在此基础上向下浮

动执行，下浮幅度不限。   

  三、完善公证服务收费减免政策   

  1.对 80岁及以上老人首次办理遗嘱公证，免收遗嘱公证服务费用。   

  2.对低保户、重度残疾人办理附件中公证服务项目的，公证服务费用减免
比例不得低于 50%。   



  3.对于与领取抚恤金、劳工赔偿金、救济金、劳动保险金等有关的公证事

项，与公益活动有关的公证事项，证明赡养、抚养、扶养协议的公证事项，公

证服务费用减免比例不得低于 20%。   

  4.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低收入、高龄老人、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办理公证

事项的，可适当减免公证服务费用。   

  四、实行收费公示制度   

  公证机构应当在显著位置公示公证服务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投诉举报电
话等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  

  五、建立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   

  各公证机构应建立科学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，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收

费项目建立独立统计台账，不得与机构其他收费项目混合管理。公证机构应严

格按照收费项目规定名称填写“公证申请表”，并依法开具税务发票，主动接受
发展改革、司法行政和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   

  六、其他规定   

  本通知自 2024 年 7月 1日起执行。《吉林省发展改革委 吉林省司法厅关

于调整和规范公证服务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》（吉发改收费联〔2019〕508

号）同时废止。   

     

  附件：吉林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  

     

     

  吉林省发展改革委               吉林省司法

厅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

年 6月 11日   


